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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宗旨 

國立陽明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勵及表揚師生於服務學習教育之投入與奉

獻， 依據「國立陽明交通大學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辦法」，特訂定本要點。 

第二條、補助及獎勵項目 

一、補助服務學習課程。 

二、補助國內服務。 

三、獎勵國際志工服務。 

四、獎勵開設專業服務學習課程教師。 

五、辦理優良服務學習獎。 

第三條、補助服務學習課程 

一、補助學期間服務學習課程所需之鐘點費(外聘、內聘專家)、交通費、保險費、

及活動教案雜支等必要之支出。 

二、事前向服務學習中心提出補助申請，經審核通過方能補助。 

三、補助標準視當年度經費訂定公布。 

第四條、獎勵國際志工服務 

一、申請資格：完成國際志工服務之本校學生皆可申請。 

二、申請方式： 

(一)、本獎勵每年度辦理一次，符合申請資格者得於該年度受理期間逕向服務

學習中心提出申請。 

(二)、申請資料應符合該年度獎勵簡章規範，檢具各項佐證資料，以利審查。 

三、獎勵說明： 

(一)、服務計畫須具備利他助人精神及可執行性、永續性，且符合海外服務據

點、組織或機構之需求，有助提升在地發展。 

(二)、獎勵額度：視當年度經費訂定公布。 

(三)、審核程序：申請案件由服務學習中心彙整後，送服務學習委員會進行審

查。 

第五條、獎勵開設專業服務學習課程教師 

經審查通過之專業服務學習課程開課教師，其授課時數得以 1.5倍計算，且一學期



以一門課為限。超授鐘點費依本校「教師授課時數核計原則」辦理。 

第六條、辦理優良服務學習獎 

一、資格:本校教職員工生。 

二、說明: 

(一)、本獎勵每學年辦理一次，若申請案不足或資格不符時，得以從缺。 

(二)、中心可推薦服務學習課程教師及教學助理，參加優良服務學習課程教師

及教學助理之選拔。 

(三)、得獎之作品及資料須無條件同意中心公開發表或運用於相關教學及研

究，以利服務學習經驗之傳承。 

(四)、相關細項於簡章說明，簡章於每年六月公告。 

(五)、本獎勵頒發之獎金：視當年度經費訂定公布。 

三、評選：評審委員由中心聘請客觀、公正、相關領域之專業人士至少二名擔任。 

四、獎勵: 

(一)、團隊成果競賽 

1.遴選表現特優、優等獎，團隊成員各頒發獎狀乙張及嘉獎乙次（含教學助

理及行政人員）。 

2.各團隊指導老師獲頒感謝獎狀乙張。 

3.已獲得國際志工服務獎勵者無法參賽。 

(二)、服務學習創意方案選拔 

遴選特優、優等、佳作作品，頒發獎金及獎狀乙張。後續執行服務方案之

演講費、交通費、保險費、印刷費及服務方案雜支等補助，至少於服務前

一個月逕向服務學習中心提出申請。 

(三)、服務學習心得徵文 

遴選特優、優等、佳作作品，頒發獎金及獎狀乙張。 

(四)、服務學習影片徵選 

遴選特優、優等、佳作，頒發獎金及獎狀乙張。 

(五)、優良服務學習課程教師選拔 

遴選優良服務學習課程教師一名，頒發獎座，並推薦提送本校教學獎。 

(六)、優良服務學習課程教學助理選拔 

遴選優良服務學習課程教學助理若干名，頒發獎狀乙張及嘉獎乙次。 

第七條、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及校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